
金門縣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編製說明

、統計範圍及對象：凡經本縣政府

、統計標準時間：第

、分類標準：依低收入戶「家庭生活扶助」、「兒童生活及少年生活補

、統計項目定義：

一)低收入戶：係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

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

二)生活扶助：

.家庭生活扶助

.兒童及少年生活補



.高中職以上就學生活補助：

、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各公所低收入戶之實際申請狀況及各公所實施照顧低收入戶工作之情況，經審核登記，於每季結束，復加本府之實施照顧狀況加以彙編。

、編送對象：本表編製


